	甘肃鑫粮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2万吨粮食深加工产业园项目（一期）项目拟审批公示

	项目名称
	甘肃鑫粮面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2万吨粮食深加工产业园项目（一期）项目

	建设地点
	高台县南华工业园区

	建设内容
	新建生产车间2座，原粮库1座，成品库2座，购置玉米加工设备、原粮清选、输送机等设施设备，新建年产10万吨玉米制糁、制粉（非玉米淀粉）生产线一条。

	建设单位
	甘肃鑫粮面业有限责任公司
	环评机构
	甘肃拓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采取的环保  措施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项目建设运营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施工时机械尾气，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张掖市建设工程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定，施工现场采取围栏遮挡、洒水降尘等“六个百分百”措施要求。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玉米糁、玉米粉生产过程中振动筛清筛、去石废气，二次去石废气，脱皮、抛光废气，色选、筛分废气，玉米糁制糁、筛分、刷粉废气，玉米糁筛分、暂存、色选、刷粉、包装废气，玉米粉磨粉、包装废气。玉米糁、玉米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通过密闭管道抽排后，再经配套的8套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引至15m高排气筒排放，有组织废气颗粒物需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相应限值要求。加工车间、原粮库及成品库均为封闭库房，玉米加工粉尘、装卸粉尘等无组织废气需满足厂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二）加强水环境保护。施工期废水为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生产废水主要为施工设备清洗和水泥养护排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车辆冲洗；生活污水排入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处理，施工人员洗漱废水用于泼洒降尘不外排。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和园区纳管标准要求后通过园区污水管网排放至张掖嘉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高台县南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运营期不产生生产废水。严格按照环评文件要求，对危废暂存间、消防水池、化粪池、原粮库、成品库、生产车间、辅助用房进行分区防渗处理，防止泄露对周边地下水和土壤环境造成影响。

（三）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土石方、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城建部门指定地点处理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运往临近垃圾收集点统一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置；土石方全部用于场地平整，做到挖填平衡。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除尘器收尘灰、废布袋、劣质玉米、金属屑、石块、麸皮及杂质和机械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油桶及含油抹布。除尘器收尘灰、劣质玉米、麸皮及杂质作为副产品集中收集后作为饲料加工原料出售；金属屑和废布袋集中收集后出售给废品收购公司妥善处置；产生的石子和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定期运往高台南华工业园固体废物填埋场处理；厂区设置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的危废暂存间，对产生的废机油、废机油桶及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理规范要求集中收集，分类分区存放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四）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噪声主要是机械噪声、施工作业噪声和施工车辆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减缓噪声影响,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要求；运营期噪声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厂区西、南、北侧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东侧厂界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

五、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环境风险管理及防范措施，确保环保设施运行安全。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建立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台账，做好环保设施日常维护，制定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加强环境应急演练，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处置，防止突发性事故对环境造成污染。

六、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环保设备设施进行正规设计，自行开展或组织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专家参与设计审查，不得采用国家、地方淘汰的设备、产品和工艺，同步落实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求。

七、项目建设单位须严格执行《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管理与监控计划。履行企业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接受生态环境部门日常监督检查。项目建成后，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八、建设单位在未取得其他行政许可部门行政许可的，不得开工建设。

	以上公示期为2025年10月24日至10月27日，公示期内，公众如对建设项目有不同意见，请将意见反馈至以下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gssgtxhbj@163.com     联系电话：0936-6626089    通讯地址：高台县城关镇湿地新区住建局二楼（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


